
內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2月15日
台內訓字第1131200821號

主　　旨：預告修正「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5條、第7條、

第16條條文。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內政部。

二、修正依據：替代役實施條例第60條之1第2項、預算法第21條。

三、「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5條、第7條、第16

條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moi.gov.tw）。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6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內政部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

（二）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省府路2號

（三）聯絡人：楊視察

（四）電話：049-2394664

（五）傳真：049-2394428

（六）電子郵件：moi2276@moi.gov.tw

部　　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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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五條、第七條、第十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由行政院於九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訂定發布，並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

行，期間曾修正一次。茲因內政部組織調整，內政部役政署於一百十二年

九月二十日改制為內政部役政司及內政部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本辦

法係屬內政部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職掌，復為落實國家性別平等政策，

提升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爰擬具本辦法第五條、第七條、第十六條修正

草案，配合修正本辦法業務單位名稱及增訂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

管理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之規定，並定明本辦法修正

條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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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五條、第七條、第十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基金之收支、保

管及運用，應設研發及產

業訓儲替代役基金管理

會（以下簡稱本會），置

委員十一人至十三人，其

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部

部長或其指派人員兼任

之；其餘委員，由本部就

本部替代役訓練及管理

中心主任及有關機關

（構）代表、學者、專家

聘（派）兼之；任期二年，

期滿得續聘（派）之。但

代表機關（構）出任者，

應隨其本職進退。 

前項委員出缺時，得

補行遴聘；其聘期至原聘

任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本會委員任一性別比

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五條 本基金之收支、保

管及運用，應設研發及產

業訓儲替代役基金管理

會（以下簡稱本會），置

委員十一人至十三人，其

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部

部長或其指派人員兼任

之；其餘委員，由本部就

本部役政署署長及有關

機關（構）代表、學者、

專家聘（派）兼之；任期

二年，期滿得續聘（派）

之。但代表機關（構）出

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前項委員出缺時，得 

 補行遴聘；其聘期至原聘   

 任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一、 內政部役政署於一百

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改

制為內政部役政司及

內政部替代役訓練及

管理中心，因本辦法係

屬內政部替代役訓練

及管理中心職掌，爰第

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 第二項未修正。 

三、 為落實國家性別平等

政策，提升決策參與之

性別平等，爰增訂第三

項，本會委員任一性別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之

規定。 

 

第七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

副執行秘書各一人，及其

他因業務需要之辦事人

員若干人，分組辦事，均

由本部就本部替代役訓

練及管理中心現職人員

派兼之，並得視業務需要

進用若干工作人員。 

第七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

副執行秘書各一人，及其

他因業務需要之辦事人

員若干人，分組辦事，均

由本部就本部役政署現

職人員派兼之，並得視業

務需要進用若干工作人

員。 

修正理由同第五條說明一。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

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

中華民國一百零四年十

一月十一日修正發布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

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

第一條、第三條至第五條

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五年

一、為明確劃分本辦法一百

零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修

正發布條文之施行日

期，係配合行政院核定

產業訓儲替代役自一百

零五年一月一日起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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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第三條及第四條

自一百零五年一月一日

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

日施行。 

施，爰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訂明本辦法修正條文之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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